
附件2

四川省国有企业“诚信守法示范企业”创建活动自查表

	指标

体系
	指标内容
	指标完成情况
	备注

	
	
	完成
	未完成
	

	组织领导有力、工作机构健全
	1．企业党组织健全，制度完善，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，认真遵守党章和党内法规，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。
	
	
	

	
	2．牢固树立依法经营、依法决策理念，将依法治省各项要求贯穿到企业生产经营工作的各方面和各个环节。
	
	
	

	
	3．企业积极开展“诚信守法示范企业”创建工作，制定创建计划，落实创建措施。
	
	
	

	
	4．依法治企组织领导和机构健全，主要领导担任领导小组组长，有专职人员负责诚信示范企业创建工作。
	
	
	

	规划部署全面，规章制度完善
	5．科学制定本企业依法治企年度工作计划，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。
	
	
	

	
	6．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推进有力，工作重点明确。
	
	
	

	
	7．全面推进省属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，实现机构到位、职责到位、人员到位。
	
	
	

	
	8．设立企业总法律顾问，法律顾问持证上岗率达到70%以上。
	
	
	

	
	9．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全面建立，企业规章制度、经济合同和重要决策的法律审核把关率达到100%。
	
	
	

	责任分工明确，保障措施有力
	10．形成依法治企领导小组统一领导，领导班子成员专人负责，职能部门分工负责，相关部门协同配合，企业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的创建工作机制。
	
	
	

	
	11．严格落实企业经营目标责任制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管理。
	
	
	

	
	12．创建工作台帐资料真实、完整、规范、整洁，工作经费保障，办公设施齐全，工作措施得力。
	
	
	

	
	13．建立企业法律咨询论证和职工法律服务制度，为企业和职工提供法律服务帮助。
	
	
	

	创建载体丰富，工作推进及时
	14．制定落实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管理人员年度学法计划，集中学法每年不少于3次，参学率达85%以上，集中学法有记录。
	
	
	

	
	15．建立企业职工法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，职工法治宣传教育培训每年不少于2次，职工集中学法每年不少于2次，参学率达90%以上；集中学法有记录。
	
	
	

	
	16．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和“12.4”全国法制宣传日等法治宣传主题教育活动，每年不少于2次，有活动记录。
	
	
	

	
	17．建立固定的法治宣传教育阵地：建立职工法治学校（教室）、法律图书室（柜）、规范的法治宣传栏；建立法治宣传员（志愿者）队伍。
	
	
	

	
	18．利用教育网络、广播电视、微信等媒体平台积极开展法制宣传。
	
	
	

	
	19．建立固定规范的信息公开栏；信息公开规范、全面、真实，每季不少于1次；重大事项随时公开。
	
	
	

	工作成效突出，示范作用明显
	20．纳税信用好，依法按时申报和足额纳税，无偷税漏税现象。
	
	
	

	
	21．工商信用好，保证产品质量安全，无制售假冒伪劣商品、侵犯知识产权、不公平竞争、生产经营欺诈等违法行为。
	
	
	

	
	22．银行信用好，无骗取贷款、借贷不还、恶意欠贷等现象。
	
	
	

	
	23．社会信用好，认真履行各类经济、劳动等合同，无违法违规欺诈行为。
	
	
	

	
	24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能够把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的战略、决策、运营和管理中。能够积极做好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、安全生产、保障民生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维护社会稳定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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